
证券代码：600377        证券简称：宁沪高速     公告编号：2019-03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9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 6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 

其中：A 股股东人数  7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17,354,121 

其中：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44,369,4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 股） 872,984,7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70.47 



其中：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4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董事长顾德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9人，董事吴新华、胡煜、张柱庭、姚永嘉因公务

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4人，监事潘晔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姚永嘉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此次会议；公司高管朱志伟因公务未出

席此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列席此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批准本公司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分别出资人民币 6.068 亿元

及人民币 3.034 亿元，认购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并

授权董事孙悉斌及姚永嘉处理合同签署及资金拨付、审批等后续相关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26,981,969 44.95 17,387,434 1.08 0 0 

H股 209,562,641 12.96 662,696,077 40.97 726,000 0.04 

普通股合

计： 

936,544,610 57.91 680,083,511 42.05 726,000 0.0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批准本公司与

江苏交通控股

有限公司分别

出 资 人 民 币

6.068亿元及人

民币 3.034 亿

元，认购江苏交

通控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的

注册资本，并授

权董事孙悉斌

及姚永嘉处理

合同签署及资

金拨付、审批等

后续相关事宜。 

137,9

22,89

2 

88.8047 17,38

7,434 

11.195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普通非累积投票议案，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交易关联人，已

回避表决。此议案已获得超过一半票数赞成，获正式通过。 

所有在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计总数后以点票方

式通过，并无股份持有人有权出席大会须放弃表决赞成决议案或只可于会上表决

反对决议案。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有关决议案点票的监察员。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天霖、陈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召集人和出席列席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 月 27日  


